
赵燃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县支
行 诉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
(2022)冀 0821 民初 3303 号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廉政监
督卡、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、
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
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
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
30 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的 第 三 日 上 午 九 点（遇 法 定
休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六 审
判 庭 公 开 审 理 此 案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秦运成、河北同和生物制品
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王 海 刚
与 被 上 诉 人 秦 运 成 、河 北 省
第 三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、河
北同和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建
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
审结。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(2022) 冀 04 民 终 4410 号 民 事
裁定书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30 日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石 家 庄 汇 丰
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杨晓
菁 、王 志 军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
上 午 10 时 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
卖 被 执 行 人 杨 晓 菁 、王 志 军
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桥西区
西 王 街 38 号 翰 林 颐 园 1-1-
601 号 不 动 产 。 详 见 石 家 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
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
拍卖标的物有优先购买权或
其 他 合 法 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
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
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
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李 旭 光 与 彭
艳 霞 、何 明 照 、张 吉 、石 家 庄
润北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
纠 纷 一 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
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022 年 11 月
15 日 上 午 10 时 至 2022 年 11
月 16 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家
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平台拍卖被执行人
何明照名下位于石家庄裕华
区 槐 北 路 196 号 中 悦 华 府 5-
1-201 号 房 产 。 详 见 石 家 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
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
拍卖标的物有优先购买权或
其 他 合 法 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
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
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
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王文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盈

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
告 王 文 强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等 。 自
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举证期
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满后的第
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 三 审 判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余晓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盈

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
告 余 晓 辉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等 。 自
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举证期
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满后的第
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 三 审 判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本院受理的河北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翟营南大街支行
与 李 海 燕 、葛 阳 、周 金 鑫 、李
泽 卿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
上 午 10 时 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
卖平台拍卖被执行人葛阳名
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
北 街 141 号 冀 兴 花 园 10-2-
602 等 2 处。详见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
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
标的物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
合 法 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 告 发
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
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
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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